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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支票法 

 

（1933 年 7 月 29 日公布，1934 年 1 月 1日施行） 

 

第一章 支票的开立及格式 

 

  第一条 （支票要件） 

  支票应记载下列事项： 

  1．以作成该证券的语言，在证券文句中记载表明其为支票

之文字； 

  2．支付一定金额之单纯委托； 

  3．支付者（付款人）的名称； 

  4．付款地； 

  5．出票日及出票地； 

  6．开立支票人（出票人）的签名。 

  第二条 （支票要件的欠缺） 

  欠缺前条所载任何一项内容之证券，无支票之效力。但有

下列各项情形者，不在此限： 

  1．于付款人名称下附记之地址，如无特别表示者，则以该

地为付款地。于付款人名称下附记数个地址者，最先之地址视

为付款地。 

  2．无前项记载或其他表示时，以支票出票地视为付款地。 

  3．未记载出票地的支票，以附记于出票人名称下的地址视

为出票地。 

  第三条 （支票资金、支票契约的必要） 

  支票应向于支票提示时有出票人得处分资金的银行开立，

且依可使出票人以支票处分资金的明示或默示的契约行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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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虽不依此规定开立者，不妨碍证券的支票效力。 

  第四条 （承兑的禁止） 

  对于支票不得为承兑。于支票上记载已承兑者，视为无记

载。 

  第五条 （受款人的记载） 

  （一）支票得以下列任何一种方式出票： 

  1．记名式或指示式支票； 

  2．于记名式支票上记载“禁止指示”或与之有相同意义之

文句的支票； 

  3．凭票付款支票。 

  （二）于记名支票上附记“或凭票付款”文句或有相同意

义之文句时，则该支票视为凭票付款支票。 

  （三）未记载受款人之支票视为凭票付款支票。 

  第六条 （指己支票、委托支票、对己支票） 

  （一）支票出票人得以本人为受款人而出票。 

  （二）支票出票人得代表第三人出票。 

  （三）支票出票人得以本人为付款人而出票。 

  第七条 （利息的约定） 

  在支票上记载利息约定之事者，视为无记载。 

  第八条 （于第三人住所付款的记载） 

  支票不问在付款人住所地或在其他地点，得以第三人的住

所为付款地。但该第三人须是银行。 

  第九条 （支票金额记载有差异情形） 

  （一）以文字及数字记载的支票金额有差异者，以文字记

载之金额为支票金额。 

  （二）以文字重复记载支票金额或以数字重复记载支票金

额时，如所载金额有差异，则以其中之最小金额为支票金额。 

  第十条 （支票债务的独立性） 

  支票上虽有无债务负担能力人的签名、伪造的签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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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签名，或因其他事由而不能使支票签名人或其本人承担义

务的签名时，不妨碍其他签名人的债务的效力。 

  第十一条 （支票行为的代理） 

  无代理权人作为代理人在支票上签名时，应自负该支票义

务。该人为付款后，与被签名人有同样的权利。超越代理权限

的代理人亦同。 

  第十二条 （出票人的责任） 

  出票人担保付款。出票人载有不担保付款旨意的一切文句，

均视为无记载。 

  第十三条 （空白支票） 

  于未完成的支票上，补充与预先协议不同的内容时，不得

以其违反协议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因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支

票者，不在此限。 

 

第二章 转  让 

 

  第十四条 （当然的指示证券性） 

  （一）记名式或指示式支票得依背书转让之。 

  （二）记名式支票上有“禁止指示”或与此同义的文句

时，依指名债权让与方式，且仅得以其效力让与之。 

  （三）得对出票人或其他债务人为背书。上述人等也得再

为支票之背书。 

  第十五条 （背书的要件） 

  （一）背书应为单纯背书，于背书上附记条件者，视为无

记载。 

  （二）部分背书为无效。 

  （三）付款人的背书为无效。 

  （四）凭票付款背书与空白背书有同样效力。 

  （五）对付款人所为之背书，仅有受领票据的效力。但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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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有数个营业所时，对支票应付款营业所以外的营业所所为

之背书，不在此限。 

  第十六条 （背书的方式） 

  （一）背书于支票上或粘单上为之。 

  （二）背书得不指定被背书人，或仅记背书人签名（空白

背书）。于此情形，背书不于支票背面或粘单上为之者，为无

效。 

  第十七条 （背书的权利移转的效力） 

  （一）背书移转由支票所产生的一切权利。 

  （二）背书为空白背书时，持票人： 

  1．得于空白处补充本人的名称或他人的名称； 

  2．依空白式或作付与他人之表示而再为背书； 

  3．得不补充空白，亦不背书，而将支票让与第三人。 

  第十八条 （背书的担保效力） 

  （一）如无相反规定，背书人担保付款。 

  （二）背书人得禁止再背书。于此情形，该背书人对以后

的支票被背书人不负担保责任。 

  第十九条 （背书的资格授予效力） 

  得为背书的支票占有人，依背书之连续证明其权利时，视

为合法持票人。最后背书虽为空白背书时亦同。涂销的背书在

此情况下视为无记载。空白背书下有其他背书时。其背书人视

为依空白背书取得支票者。 

  第二十条 （无记名支票的背书） 

  于凭票付款支票上为背书时，背书人依有关追索规定负其

责任。但证券不因此而变为指示式支票。 

  第二十一条 （支票的善意取得） 

  不问系何事由，支票占有人丧失其占有时，取得该支票的

持票人，在支票系凭票付款支票或得为背书支票时，或在证明

其有第十九条规定的权利时，不负返还义务。但因恶意或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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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取得支票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人的抗辩的限制） 

  支票之被提示人，不得以对出票人或其他持票人前手之关

系为理由而以抗辩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知晓对其债务人有损

害而取得支票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条 （委任取款背书） 

  （一）背书上载有“为收款”、“为领取”、“为代理”

或其他表示单纯委任之文句时，持票人得行使支票所产生的一

切权利。但持票人仅得以代理身份背书。 

  （二）如有前项情形，债务人对持票人得提出之抗辩，以

得对抗背书人者为限。 

  （三）依“为代理”背书的委任，不因委任人的死亡或丧

失行为能力而终止。 

  第二十四条 （到期后背书） 

  （一）于拒绝证书或与之有同样效力的声明作成后所为之

背书，或于提示期限届满后所为之背书，仅有指名债权让与的

效力。 

  （二）未记载日期的背书，推定为于拒绝证书或与之有同

样效力的声明作成前，或于提示期限届满前所为。 

 

第三章 保  证 

 

  第二十五条 （保证的可能） 

  （一）支票得依其金额之全部或部分作出保证而担保其付

款。 

  （二）付款人以外之第三人也得为前项保证。于支票上签

名者亦同。 

  第二十六条 （保证的方式） 

  （一）保证应于支票或粘单上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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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证以“保证”或其他意义相同之文句表示之，保

证人应签名。 

  （三）于支票正面所为之单纯签名，视为保证。但出票人

的签名不在此限。 

  （四）保证应表示为何人保证，无此表示时，视为为出票

人保证。 

  第二十七条 （保证的效力） 

  （一）保证人与被保证人负同样责任。 

  （二）保证所担保之债务，除保证方式有瑕疵外，在因其

他任何原因而使债务无效时，保证仍然有效。 

  （三）保证人为支票付款后，即取得被保证人以及被保证

人对支票债务人的、由支票所产生的权利。 

 

第四章 提示及付款 

 

  第二十八条 （支票的见票即付性） 

  （一）支票为见票即付票据，与此相反之记载视为无记

载。 

  （二）载有作为出票日的日期时，在该日期前为付款提示

的支票，视为应于提示日付款的支票。 

  第二十九条 （付款提示期限） 

  （一）于国内开立并付款的支票，应于 10 日内为付款提示。 

  （二）付款地与出票地不在同一国时，如出票地与付款地

属同一洲，支票应于 20 日内为提示。出票地与付款地不属同一

洲时，应于 70 日内为提示。 

  （三）于欧洲一国出票，于地中海沿岸一国付款之支票，

或于地中海沿岸一国出票，于欧洲一国付款之支票，视为由同

一洲开立并在同一洲付款之支票。 

  （四）本条所载期限的起算日为支票出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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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历月之标准） 

  支票于历月不同的两地间开立时，出票日应换算为付款地

历月的相应日期。 

  第三十一条 （票据交换所的提示） 

  于票据交换所所为之支票提示，与付款提示有同样效力。 

  第三十二条 （付款委托的撤销） 

  （一）支票付款委托的撤销，仅于提示期限届满后有效。 

  （二）无付款委托撤销时，虽于提示期限届满后，付款人

仍得付款。 

  第三十三条 （发票人的死亡、丧失行为能力） 

  出票人于出票后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不影响支票的效

力。 

  第三十四条 （证券的收回，部分付款） 

  （一）支票付款人付款时，得要求持票人于支票上记载收

讫字样，并交付支票。 

  （二）持票人不得拒绝部分付款。 

  （三）如系部分付款，付款人得要求持票人在支票上记载

其部分付款事项，并交付收据。 

  第三十五条 （付款人的审查义务） 

  得为背书支票的付款人，对背书是否连续完整有审查义务，

但无审查背书人签名的义务。 

  第三十六条 （应支付之货币） 

  （一）对载有以非付款地的通货为支付旨意的支票，在提

示期限内，得依付款日的价格，以指定国的通货付款。提示而

未获付款时，持票人得依其选择，请求按提示日或付款日的价

格，以指定国的通货支付支票金额。 

  （二）外国通货的价格，以付款地的习惯决定之。但出票

人得于支票上记载依预定之换算率计算支付金额。 

  （三）如出票人载有应以特种通货为支付手段者（以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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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现实支付文句），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四）依出票国及支付款国间之同名异价通货为支票金额

者，应推定为以付款地通货作支付。 

 

第五章 画线支票 

 

  第三十七条 （画线支票的种类、方式） 

  （一）支票出票人或持票人得于支票上划平行线。画线有

下条规定之效力。 

  （二）画线支票的正面应划平行线两条，画线支票分为普

通画线支票与特别画线支票。 

  （三）平行线内不载任何指定，或记载“银行”及意义相

同之文字时，该支票为普通画线支票。如于平行线内载有银行

名称，则为特别画线支票。 

  （四）普通画线支票得改变为特别画线支票，但特别画线

支票不得改变为普通画线支票。 

  （五）平行线或指定银行被涂销时，视为未涂销。 

  第三十八条 （画线支票的效力） 

  （一）普通画线支票的付款人仅得对银行或付款人的客户

为付款。 

  （二）特别画线支票的付款人仅得对被指定银行，或于被

指定银行为付款人时，仅得对本银行的客户为付款。但被指定

银行得使其他银行代为收款。 

  （三）银行仅得从本银行的客户或其他银行处取得画线支

票，不得为其他人代收画线支票。 

  （四）对有数对特别平行线的支票，付款人不得为支付。

但有两对特别平行线时，其中一个未在票据交换所为代收时，

不在此限。 

  （五）违反前四款规定的付款人或银行，对因此而产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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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在不超过支票金额范围内，负赔偿责任。 

 

第六章 因付款被拒绝而产生的追索 

 

  第三十九条 （追索的要件） 

  于适法期限内提示的支票被拒绝付款，得以下列各项证明

付款被拒绝时，持票人得对背书人、出票人或其他债务人行使

追索权： 

  1．公证证书（拒绝证书）； 

  2．载有支票提示期日并附作成日期的付款人声明； 

  3．证明支票于适法期限内曾提示而未获付款，并附记日期

的票据交换所声明。 

  第四十条 （拒绝证书的作成期限） 

  （一）拒绝证书或有同样效力的声明，应于提示期限届满

前作成。 

  （二）于期限最后一日提示时，拒绝证书或有同样效力的

声明得于提示日后的第一个营业日作成。 

  第四十一条 （追索的通知） 

  （一）持票人应于拒绝证书或有同样效力的声明作成日

后，如有“不承担费用”之文句时，则于提示日后 4个营业日

内，向本人的背书人及出票人通知拒绝付款事由。各背书人应

于收到通知后两个营业日内，将本人所收通知通知本人的背书

人，并列明上述通知人的名称、住所，逐次推及出票人。此期

限自各自收到通知日起算。 

  （二）依前款规定通知支票的签名人时，应于同一时期内

将同一内容通知其保证人。 

  （三）背书人未记载其住所或记载的住所难以辨认时，通

知该背书人的前一手即可。 

  （四）应为通知者得以任何方法为之。单纯将支票退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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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通知。 

  （五）应为通知者应证明其在适法期限内已为通知。在此

期限内将通知书付邮递送者，视为遵守期限。 

  （六）不于前款期限内为通知者，不丧失其权利。但因其

过失而发生损害，应于不超过支票金额范围内，负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拒绝证书的免除） 

  （一）出票人、背书人或保证人在证券上签名并记载“不

承担费用”、“免作拒绝证书”字样及其他意义相同之文句时，

持票人得免作拒绝证书或有同样效力的声明而行使追索权。 

  （二）前款的文句，不免除持票人于法定期限内提示支票

的义务及通知的义务。对持票人援用未在法定期限内发出通知

者，应负举证责任。 

  （三）出票人记载第一款之文句时，对所有签名人均生效。

背书人或保证人记载上述文句时，仅对其背书人或保证人生效。

不拘出票人已有此记载，持票人仍使作成拒绝证书或有同样效

力的声明时，其费用由持票人承担。背书人或保证人记载上述

文句，持票人使作成拒绝证书或有同样效力的声明时，得使所

有签名人偿还费用。 

  第四十三条 （支票义务人的连带责任） 

  （一）支票上的各债务人对持票人负连带责任。 

  （二）持票人得不拘债务负担的先后顺序，对前款所载债

务人之任一人或全体行使请求权。 

  （三）支票上的签名人于收回支票后，亦有上述权利。 

  （四）对债务人之一行使请求权后，不妨碍对其他债务人

行使请求权。对被请求人的后手，亦同。 

  第四十四条 （追索金额） 

  持票人得向被追索人请求下列金额： 

  1．未取得支付的支票金额； 

  2．依年利 6厘计算之提示日后的利息； 



 11

  3．作成拒绝证书或有同样效力的声明的费用、为通知的费

用及其他费用。 

  第四十五条 （再追索金额） 

  收回支票之人得向其前手请求下列金额： 

  1．所支付之总金额； 

  2．前项金额依年利 6厘计算，自支付日起的利息； 

  3．所支出之费用。 

  第四十六条 （被追索人的权利） 

  （一）已被或应被追索的债务人为清偿时，得请求持票人

交付拒绝证书或有同样效力的声明，附以收讫之收据及支票。 

  （二）背书人为清偿后，得涂销本人及其后手的背书。 

  第四十七条 （不可抗力及期限的延长） 

  （一）因不可避免之障碍（因国家法令禁止、限制或不可

抗力），致使持票人于法定期限内不能作成拒绝证书或有同样

效力之声明时，其期限应延长。 

  （二）持票人应从速将不可抗力之事实通知其背书人，并

将通知记载于支票或粘单上，附记日期、签名。有关通知的其

他事项，准用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三）不可抗力之事实终止时，持票人应从速为支票之付

款提示，必要时应作成拒绝证书或有同样效力之声明。 

  （四）不可抗力之事实，于持票人对其背书人发出不可抗

力通知起 15 日后仍继续时，虽于提示期限届满前为其通知，也

无须提示、作成拒绝证书或有同样效力之声明而直接行使追索

权。 

  （五）关于持票人或持票人委托为提示、作成拒绝证书或

有同样效力之声明之人的单纯个人的事由，不认为其构成不可

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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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复  本 

 

  第四十八条 （复本开立的条件及方式） 

  以一国为出票地、以他国或出票国的海外领土为付款地的

支票，以一国海外领土为出票地、以该国为付款地的支票，以

一国同一海外领土为出票地、付款地的支票，以一国某海外领

土为出票地、以该国另一海外领土为付款地的支票等，除凭票

付款者外，得开立有同样内容的数份支票。开立数份支票时，

应于其证券文句中附记编号。无编号者视为独立的支票。 

  第四十九条 （复本的效力） 

  （一）就复本一份付款时，支票上虽无其他复本无效之记

载，也免除对其他复本之付款义务。 

  （二）背书人及其后手分别将复本让与数人时，对经其签

名而未收回之复本，应负责任。 

 

第八章 更  改 

 

  第五十条 （更改的责任） 

  支票文句被更改时，于更改后签名者，依更改后之文句负

责；于更改前签名者，依原有文句负责。 

 

第九章 时  效 

 

  第五十一条 （时效期限） 

  （一）持票人对背书人、出票人及其他票据债务人的请求

权，自提示期限最后一日起经过 6个月者，因时效而消灭。 

  （二）对应为支票付款债务人或其他票据债务人的请求权，

自债务人为清偿之日起或被诉之日起，经过 6个月者，因时效

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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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条 （时效的中断） 

  时效中断仅对产生时效中断事由者有效。 

 

第十章 付款保证 

 

  第五十三条 （付款保证的方式） 

  （一）付款人得于支票上为付款保证。 

  （二）付款保证以在支票正面记载“保证付款”及其他意

义相同之文句表示之。记载应附日期，付款人应签名。 

  第五十四条 （付款保证的要件） 

  （一）付款保证为单纯保证。 

  （二）因付款保证而对支票记载事项所加变更，视为无记

载。 

  第五十五条 （付款保证的效力） 

  （一）为付款保证的付款人，仅于提示期限届满前提示支

票时，负其付款义务。 

  （二）如为前款提示而未获付款时，应依第三十九条规定

证明之。 

  （三）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五条规定，准用于前款情形。 

  第五十六条 （同前） 

  出票人及其他支票债务人，不因付款保证而免其责任。 

  第五十七条 （不可抗力及期间的延长） 

  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准用于为付款保证的付款人之行使权

利。 

  第五十八条 （付款保证人义务的时效） 

  对为付款保证的付款人的支票请求权，于提示期限最后一

日起经过一年者，因时效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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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通  则 

 

  第五十九条 （银行） 

  本法中“银行”字样，包含依法令视同银行的人及机构。 

  第六十条 （休假日） 

  （一）支票的提示及拒绝证书作成，仅得于营业日为之。 

  （二）凡属支票行为，特别是为提示或作成拒绝证书或有

同样效力之声明时，如法定期限的最后一日正值休假日，则期

限延长至到期日后的第一个营业日。期限中的休假日计入期限。 

  第六十一条 （期限的第一日） 

  本法规定的期限，其第一日不计入。 

  第六十二条 （宽限日） 

  宽限日，不问其系法律上或诉讼上者，均不予允许。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施行期日） 

  本法施行期日以法令定之。 

  第六十四条 （旧法的废止） 

  《商法》第四编第四章删除。 

  第六十五条 （旧规定的适用） 

  于本法施行前开立之支票，仍依以前之规定。 

  第六十六条 （过渡规定） 

  于本法施行后 6个月内于日本开立的支票，虽未记载出票

地，也有支票之效力。 

  第六十七条 （签名） 

  本法中的签名，包括记名印章。 

  第六十八条 （提示期限的延长）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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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九条 （票据交换所） 

  第三十一条的票据交换所由法务大臣指定。 

  第七十条 （拒绝证书的作成） 

  关于拒绝证书作成的事项，以法令定之。 

  第七十一条 （罚则） 

  支票出票人违反第三条规定时，处 5000 日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二条 （利益偿还请求权） 

  支票权利虽因手续欠缺或时效而消灭时，持票人仍得向出

票人、背书人或为付款保证的付款人提出在其既得利益限度内

请求偿还的请求。 

  第七十三条 （消灭的时效中断） 

  （一）背书人对其他背书人及出票人的支票请求权的消灭

时效，在后者被诉时，因对前手的诉讼告知而中断。 

  （二）前款中断的时效，自判决确定时重新进行。 

  第七十四条 （结算支票） 

  出票人或持票人在支票正面记载“转帐结算”或有同样意

义的其他文字、而禁止以现金支付的支票，如系从外国开立，

于日本付款者，有普通画线支票的效力。 

  第七十五条 （休假日的定义） 

  本法中所谓休假日，系指祭祀日、节日、星期日及其他普

通休息日。 

  第七十六条 （行为能力） 

  （一）支票义务人的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定之。如其本

国法律规定依其他国法律决定时，则适用其他国法律。 

  （二）虽依前款法律为无行为能力人，如在其他国领域内

为签名，根据其他国法律应为有行为能力人时，则应负责任。 

  第七十七条 （付款人的资格） 

  （一）支票付款人的资格，依付款地所属国的法律定之。 

  （二）依付款地所属国法律，因无资格者为付款人而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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